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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合一”背景下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实践及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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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我国海洋空间“多规打架”导致资源配置低效、地方规划权威性与稳定性不足的问题，2022
年《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 年）》作为首部国家级“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印发实施，标

志着海洋空间规划体系的重大转型。本文系统梳理了从“多规并行”向“多规合一”转变的背景，重点分析

了《纲要》实施以来形成的“五级三类”海洋空间规划体系及其构建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

从空间准入与执法监督机制优化、保护地科学选划与生态预警监测体系建设、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协同统一

等关键维度，提出了完善海洋空间管理的对策建议，旨在为“多规合一”背景下海域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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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marine ecological space use contro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ulti-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uggestions 

Yingxue Cai, Kaixuan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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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address issues such as in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sufficient authority and stability of 
local plans caused by 'conflicts among multiple plans' in China’s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the Nationa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Outline (2021–2035), as the first national-level 'integrated multi-pla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 was 
issued and implemented in 2022, marking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hift from 'parallel multi-planning' to 'integrated multi-planning,' 
with a focus on analyzing the 'five-tier, three-category'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nd the fundamental spatial 
structure established since the Outline’s implementation. Building on this, the study furth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marine spatial management from key dimensions including: optimizing spatial access and law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mechanisms, scientifically selecting protected areas and establishing ecological early 
warning and monitoring systems, and achieving synergy between problem-oriented and objective-oriented 
approaches. These recommendations ai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under the 'integrated multi-planning'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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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洋功能区划作为海洋空间管理的核心工具，

其概念雏形可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在该领域，

中国率先建立了国家层面的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成

为全球首批实施国家级海洋空间规划体系的国家之

一。这一制度框架为后续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规范

管理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和制度保障[1]。 

伴随海洋管理需求的日益多元化，我国逐步构

建了多层次海洋空间规划体系。在基础功能区划之

上，相继衍生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海岛保护专项

规划等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安排，最终整合形成综合

性的海岸带空间规划体系。这一演进过程持续推动

着海洋用途管制制度的优化升级，当前正经历着从

平面管控向三维立体化管理模式的转型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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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国海洋空间规划在实践层面仍面临多

重挑战，主要包括：各类规划文件内容存在交叉重

复、海洋生态空间开发评估体系尚不完善，以及自

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机制有待健全等。为系统应对

上述问题，我国于 2022 年正式颁布《全国国土空间

规划纲要（2021—2035 年）》。该纲要作为首个实

现“多规合一”的国家级空间规划文件，通过创新

性地整合原先相对分散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空间类规划，构建起统一

协调的国土空间规划新体系。 
1 目前存在的问题 
1.1 各类成果存在重叠 

我国现行的海域空间治理体系已建立了涵盖开

发管控与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规范性文件体系，为海

洋综合管理提供了制度支撑。然而，该体系由不同

部门在不同时期分别制定出台，实践中存在部门职

责交叉、管控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导致海洋生态空

间管制呈现多头管理现象，进而引发规划内容重复、

管理要求冲突等“制度摩擦”。这种制度体系的碎片

化状态亟待通过顶层设计进行整合优化[3]。同时，各

海域空间的管控要求普遍存在界定不清的问题，不

利于海域资源的开发利用。以渤海海域为例，其生

态保护红线与海洋功能区划在空间上的叠加关系便

体现了这一复杂性（见图 1.1-1）。 

 
图 1.1-1  渤海海域各类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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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洋生态空间开发利用适宜性评价不足 
海洋生态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海洋空间治理

体系的核心技术支撑，其评价结果直接关系到海洋

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可持续利用。作为开展海洋生态

空间规划、高效利用海洋资源的基础，该评价对于

优化海洋空间布局至关重要。2020 年，自然资源部

发布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评价指南（试行）》（简称“双评价”）构建了覆盖

陆海全域的评价技术框架[4]。该体系通过量化分析

资源环境承载阈值与开发适宜性等级，耦合生态敏

感性、资源禀赋与开发潜力等多维度要素，精准识

别国土空间开发适宜程度，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

科学的本底数据支撑，并成为划定“三区三线”、优

化国土空间布局的关键依据[4,5]。 
然而，海洋生态空间具有空间尺度大、环境复

杂多变的特点，其开发利用显著受到海洋环境条件

及海洋灾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此背景下，

“双评价”体系中广泛采用指标约束的管制模式在

海洋领域的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5]。 
1.3 自然资源价值体现不足 
海洋空间的利用价值主要取决于其区域内自然

资源的种类禀赋与储量规模。其管理框架通常涵盖资

产权属管理和空间用途管制两大维度，旨在通过产权

界定与空间管控实现资源资产的价值转化[6]。然而，

现行评估体系存在显著缺陷：一方面，资源价值评估

过度依赖行政主导模式，市场化定价机制发育滞后；

另一方面，在区域经济发展导向驱动下，海洋功能区

划常演变为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导致资源的生态价

值与经济价值难以在市场机制中充分显化，最终难以

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7]。这种评估机制的不完

善直接阻碍了海洋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效率。 
2 “多规合一”背景下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

实践 
2.1 “多规并行”转变为“多规合一” 
为应对我国原有空间规划体系因类型冗余、内

容冲突等结构性弊端所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问题，

中共中央于 2019 年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该文件基于“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理念，通过构建陆海

统筹的“多规合一”新体制，旨在建立全域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一张图”管理模式。该体系重构形成涉海

规划双支柱： 

总体规划层级 
（1）国家级《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统筹陆

海发展格局； 
（2）专项性《全国海岸带及近岸海域空间规划》

强化生态约束； 
（3）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等核心管控边

界。 
实施机制创新 
（1）总体规划综合平衡各专项空间需求； 
（2）专项规划强制衔接国土空间“一张图”； 
（3）规划成果统一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

台。 
在国家级纲要约束下，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全面

落地，最终构建起覆盖全域、层级传导的空间治理

体系，彻底解决原有规划体系割裂生命共同体有机

联系、阻碍科学配置空间资源的核心矛盾。部分省

级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见图 2.1-1。 
2.2 “多规合一”背景下的海洋空间规划体系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

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进

行了系统部署。《指导意见》强调需严格落实生态环

境保护、耕地保护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三大基本制

度，并明确赋予三条控制线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

布局优化及城镇化进程中刚性约束边界的地位。 
2.3 “多规合一”背景下海洋空间基本格局 
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采用“五级三类”的总

体架构，以陆海统筹的主体功能区为基础依据，系

统优化海洋国土空间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在该体系

中，国家与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承担战略引领功能，

统筹谋划全国及省级行政区域的国土空间总体布

局，并为下级规划设定约束性指标与指导性内容；

市县级规划发挥承转衔接作用，着重落实上级规划

要求；乡镇级规划则侧重实施层面，保障各项管控

要求精准落地。从规划类型看，总体规划作为战略

性纲领文件，与聚焦特定区域或领域空间开发保护

方案的专项规划、提供具体实施细则并作为规划审

批依据的详细规划共同构成三类规划。其中，总体

规划与专项规划形成“总-分”结构体系，专项规划

须严格遵循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多规合一”背景下

海洋空间基本格局示意图见图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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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部分省级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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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海岸带专项规划的关系 

 
图 2.3-1  “多规合一”背景下海洋空间基本格局 

 
3 管理建议 
3.1 严格空间准入与执法监督能力建设 
海洋生态空间管理以空间准入机制为基础管控

手段，在实施海域立体分层使用许可制度的前提下，

科学划定海洋生态功能区划，确保海洋资源的多维

开发利用不超过生态承载力，并维护其未来的可持

续利用潜力[8]。 
同时，需重点强化地方海洋执法体系建设，采

取双轨并进的策略提升监管效能：一方面加速构建

智能监测平台，实现对海域使用状况的实时动态监

控；另一方面健全海洋督察机制，通过强化执法检

查频次与提高违法成本相结合，保障海洋空间管控

措施的有效实施[9]。 
3.2 不断深化保护地选划和预警监测基础理论

及技术方法研究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合背景下，现有海洋生

态空间规划研究存在两个显著不足：其一，过度依

赖陆域空间规划范式，未能充分体现海域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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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连通性及三维空间特性，导致保护区域划

设的科学论证不足，难以有效平衡生态保护与沿海

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其二，保护区监测预警体系

存在理论基础薄弱、技术手段滞后等问题，对海域

使用模式的时空异质性及开发强度控制缺乏系统性

考量。为应对上述挑战，亟需构建高精度的海洋生

态本底数据库，动态解析生态系统演变规律，精准

识别生态退化风险源，并健全海域使用冲突的快速

响应与调处机制。 
3.3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国土空间规划应构建“诊断-定位-实施”的闭

环管理框架。诊断阶段聚焦空间本底评估，依托“双

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

性评价）技术体系，系统辨识空间安全底线约束、利

用效率瓶颈及环境品质短板等结构性矛盾，并预判

气候变化等不确定性风险。定位阶段需对接国家战

略部署，将主体功能区等上位要求转化为差异化、

可量化的空间发展指标体系，形成契合区域特征的

空间治理目标。实施阶段则应构建“战略-行动-项
目”传导机制，设计符合地域空间特征的实施路径，

确保规划目标的可操作性与落地性。 
3.4 进一步完善保护地生态预警监测评价体系 
基于海洋生态本底调查数据，应构建多维度、

一体化的生态预警监测体系。具体实施路径包括：

首先，依据生态系统类型学特征，筛选具有指示性

的关键生物种群、核心栖息地及典型生态胁迫因子

作为核心监测指标；其次，建立融合生态健康指数

与风险等级矩阵的分级预警模型，实现生态系统整

体状态预警与关键问题专项预警的协同；最终，形

成“分类管理-分区响应-分级处置”的预警响应机制，

通过定期发布生态风险预警报告及针对性管控建

议，完成从监测预警到管理决策的闭环传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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